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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之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云南

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捷股份”或“公司”）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对恩捷股份及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上

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须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期限为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一年内。 

中信证券关于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核查情况和意见具体如

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财务资助对象：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 

2、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3、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4、财务资助期限：自协议签署生效日起一年 

5、财务资助的方式：借款方式（根据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分批给付） 

6、资金用途：主要作为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补充 

7、资金使用费：按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按季结息，如遇

国家调整利率，双方再进行协商确定新的借款利率。计息基础以实际占用天数和

金额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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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偿还方式：全部借款在合同期限内分次按期限归还。 

9、财务资助额度的期限：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10、财务资助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上海恩捷及其

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中约定的借款金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内容不超

过股东大会审批范围。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该事项尚须

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上海恩捷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芦公路 155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38921.0834 万 

法定代表人：马伟华 

成立日期：2010 年 4 月 27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4 月 27 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锂电池隔离膜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锂电池隔离膜的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95.22%的股权，自然人 Yan Ma（系公司董事、实际

控制人李晓明家族成员之一）持有其 3.25%的股权，自然人 Alex Cheng（系公司

董事）持有其 1.53%的股权，上海恩捷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少数股东因

资金实力有限，本次不与公司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恩捷资产总额 983,540.97 万

元，负债总额 652,133.07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31,261.76 万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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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海恩捷实现营业收入 195,204.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422.73 万元（以上为合并数据，经审计）。 

公司在 2020 年度向上海恩捷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向上海恩捷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 

2、无锡恩捷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联清路 118 号 

法定代表人：韩跃武 

注册资本：16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04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18 年 04 月 20 日至****** 

经营范围：锂电池隔离膜、涂布膜、铝塑膜、水处理膜等新能源材料技术专

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锂电池隔离膜、涂布膜、

铝塑膜的制造、销售；水处理膜、新能源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塑料制

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持有其 100.00%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无锡恩捷资产总额 255,816.53 万

元，负债总额 171,489.73 万元，所有者权益 84,326.80 万元；2020 年，无锡恩捷

实现营业收入 3,382.63 万元，净利润 1,290.35 万元（经审计）。 

公司在 2020 年度向无锡恩捷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向无锡恩捷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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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通瑞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省通瑞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高新产业园锦绣大道以南永安大道以北 

法定代表人：顾挺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 年 4 月 7 日 

经营范围：纳米材料、铝塑复合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陶瓷膜材料、锂离

子电池隔膜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塑料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持有其 100.00%的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西通瑞资产总额 228,720.12 万

元，负债总额 174,266.5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4,307.46 万元；2020

年，江西通瑞营业收入 14,995.6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39.68 万

元（以上为合并数据，经审计）。 

公司在 2020 年度向江西通瑞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向江西通瑞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 

4、苏州捷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工业开发区（朱家浜村）  

法定代表人：李少庭  

注册资本：42174.178069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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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9 年 09 月 04 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塑料软包装新型多功能膜（太阳能电池用 EVA 

塑料多功能软包装热封膜）、PI 光伏电池绝缘材料的生产，本公司自产产品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苏州捷力资产总额 154,841.19 万

元，负债总额 127,130.07 万元，净资产 27,711.12 万元，资产负债率 82.10%；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45,593.50 万元，利润总额 108.05 万元，净利润 128.48 万元（经

审计）。 

公司在 2020 年度向苏州捷力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审批额度；

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向苏州捷力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 

5、纽米科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云天化纽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 223 号 

法定代表人：刘和兴   

注册资本：29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4 日 

经营范围：复合材料、储能材料、微孔隔膜、碳纤维、陶瓷材料等新材料及

新能源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以上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海恩捷与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

下简称“云天化集团”）和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股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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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产权交易合同》，受让云天化集团和云天化股份合计持有纽米科技 22,220 万

股（76.3574%股权），上海恩捷已于同日付清全部交易价款。其他为社会公众持

股。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纽米科技资产总额 227,967.16 万

元，负债总额 173,650.95 万元，净资产 54,316.20 万元，资产负债率 76.17%；2020

年，营业收入 15,186.52 元，利润总额 6,095.36 万元，净利润 5,948.43 万元（经

审计）。 

公司在 2020 年度向纽米科技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未超过审批额度；截至

2020 年度末，公司向纽米科技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0 元。 

三、本次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将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加强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的经营管

理，对其实施有效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上述财务资

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不存在向合并报表范围以外的单位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向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0 元，不存在逾期

未归还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业务运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在不

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

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融资成本，有利于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

上海恩捷盈利能力持续增长、行业地位不断提升、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具备

稳健的财务状况，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具备偿付能力，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

控状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Yan Ma、

Alex Cheng 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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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促进上海

恩捷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实现公司总体经营战略布局，总体提高资金的使用

效率。本次资金占用费按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定价公允。该事

项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资金占用费按央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定价公允。上海恩

捷及其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的程序。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保荐机构对恩捷股份及其子

公司向上海恩捷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8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之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家骥                  刘纯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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